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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投资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本次交易概述 

1. 前次对外投资概述 

2023 年 3 月 13 日，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汉仪股

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赛博爱思（上

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5），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600 万元认购赛博爱思（上海）软

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博爱思”或“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3.5185 万元，获得其 11.9403%的股权。 

2. 本次追加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85 万元追加认购参股子公司赛博爱思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2.5968 万元，获得其 0.6724%的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赛

博爱思注册资本出资额人民币 46.1153 万元，对应其 11.9408%的股权。同时董事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签订投资相关协议及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立群现任赛博爱思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赛博爱

思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4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增资赛博爱思（上海）软件

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关联董事谢立群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该议案已经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审议通过，已经第二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人已发表无异议的核查

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手方介绍 

1. 胡夷琛，身份证号码：3621231982********，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

区。 

2. 王震宇，身份证号码：4503221983********，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 

3. 蓝鹏，身份证号码：3508231987********，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4. 练勇其，身份证号码：4413231984********，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

区。 

5. 南京赛博雨辰互联网软件开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赛博雨

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7MA27A4KH9Y 

住所：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科创中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蓝鹏 

出资额：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殷春禄 42.43 42.43 普通合伙人 

2 谢芳婷 42.43 42.43 普通合伙人 

3 杜震 14.14 14.14 普通合伙人 

4 蓝鹏 1.00 1.00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计 100.00 100.00 - 



 

6. 南京赛博芳华互联网软件开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赛博芳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7MA27FTLYXM 

住所：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科创中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蓝鹏 

出资额：7.5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蓝鹏 6.00 80.00 执行事务合伙人 

2 杜震 0.32 4.26667  普通合伙人 

3 吴强 0.24 3.20 普通合伙人 

4 王家英 0.16 2.13333 普通合伙人 

5 姜旋 0.10 1.33333 普通合伙人 

6 许德峰 0.08 1.06667 普通合伙人 

7 刘梦 0.07 0.93333 普通合伙人 

8 史胥 0.07 0.93333 普通合伙人 

9 胡夷琛 0.07 0.93333 普通合伙人 

10 龙自钢 0.07 0.93333 普通合伙人 

11 冯思畅 0.04 0.53333 普通合伙人 

12 蔡润佳 0.04 0.53333 普通合伙人 

13 马永鑫 0.04 0.53333 普通合伙人 

14 刘浩 0.03 0.40 普通合伙人 

15 向芝丞 0.03 0.40 普通合伙人 

16 罗捷 0.03 0.40 普通合伙人 

17 邓贵珑 0.03 0.40 普通合伙人 

18 钟鑫 0.03 0.40 普通合伙人 



19 韦梅姻 0.03 0.40 普通合伙人 

20 张琼婷 0.01 0.13333 普通合伙人 

21 许国祯 0.01 0.13333 普通合伙人 

合计 7.50 100.00 - 

 

7. 南京禾光嘉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禾光嘉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82020RXL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凤翔路 9-3 号 6 幢 A108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郑优昊 

出资额：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郑优昊 495.00 99.00 执行事务合伙人 

2 郑少雄 5.00 1.0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500.00 100.00 - 

 

8. 谷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川实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MA1FWBDP4F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185号1层J5072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徐佳 

注册资本：12,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企业管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

设备租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大数据服

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环保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1 徐佳 7,348 57.4063 

2 汤一弟 2,304 18.00 

3 
上海和以共进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12 12.5938 

4 杨健 1,536 12.00 

合计 12,800.00 100.00 

徐佳作为谷川实业法定代表人，系谷川实业实际控制人。 

9. 上海安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亭实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6304499028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79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莉艳 

注册资本：7,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内贸易代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嘉定区安亭经济联合社 5,000.00 64.1026 

2 嘉定区安亭镇塔庙村村民委员会 2,800.00 35.8974 

合计 7,800.00 100.00 

许莉艳为安亭实业法定代表人，安亭实业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嘉定区安亭经济

联合社。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赛博爱思是一家主要从事PDF阅读编辑软件开发和运营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产品UPDF是一款用于PDF文档阅读编辑的综合版式文档应用软件，具体情

况如下： 

1. 关联方暨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赛博爱思（上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MA1JKNJ41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蓝鹏 

实际控制人 蓝鹏 

注册资本 364.467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8月12日 

营业期限 2021年8月12日至2041年8月11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宝安公路4997号6幢1层A区103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宝安公路4997号6幢1层A区103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企业管理

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立

群现任赛博爱思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赛博爱思为公司关联方。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是否具有履约能力 是 

2. 出资方式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85万元追加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5968万元，获得目标公司0.6724%的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注册资本出资额人民币46.1153万元，对应目标公司11.9408%的股权。 

3.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姓名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蓝鹏 875,000 24.0076% 875,000 22.6568% 

王震宇 500,000 13.7186% 500,000 12.9467% 



股东名称/姓名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胡夷琛 375,000 10.2890% 375,000 9.7100% 

练勇其 104,167 2.8581% 104,167 2.6972% 

赛博雨辰 175,000 4.8015% 175,000 4.5313% 

赛博芳华 75,000 2.0578% 75,000 1.9420% 

谷川实业 679,977 18.6567% 780,205 20.2022% 

汉仪股份 435,185 11.9403% 461,153 11.9408% 

禾光嘉盈 425,347 11.6704% 425,347 11.0137% 

安亭实业 / / 91,116 2.3593% 

合计 3,644,676 100.0000% 3,861,988 100.0000% 

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3,787,176.99 5,888,863.92 

负债总额 5,940,762.43 2,873,576.73 

净资产 -2,153,585.44 3,015,287.19 

项目 2024年度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已审计） 

营业收入 19,680,374.18 15,758,857.74 

净利润 -5,166,205.52 -19,799,912.87 

5. 目标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的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

条款。 

6. 经核查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占

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由谷川实业领投，公司及安亭实业跟投。领投方谷川实业对目标公

司进行了尽职调查，并结合目标公司所在行业特征、用户情况、市场状况及未来

发展潜力等因素，与目标公司协商确定交易价格。目标公司投前估值为人民币

40,000万元，投后估值为人民币42,385万元，其中：（1）领投方谷川实业以人民

币1,100万元认购目标公司人民币100,228元注册资本；（2）安亭实业以人民币

1,000万元认购目标公司人民币91,116元注册资本；（3）公司以人民币285万元认

购目标公司人民币25,968元注册资本。公司与各投资方投资估值一致，定价客观

公允。 



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各方 

目标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合称“集团公司”）：赛博爱思、深圳美字科技

有限公司（“美字科技”） 

创始股东：胡夷琛、王震宇、蓝鹏、练勇其 

持股平台：赛博雨辰、赛博芳华 

现有投资人股东：谷川实业、禾光嘉盈、汉仪股份 

本轮投资人：谷川实业、汉仪股份、安亭实业 

2. 本次增资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且以满足本协议规定的本次增资的先决条件为前提，

本轮投资人同意认购增资，而目标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将注册资

本从人民币3,644,676元增加至人民币3,861,988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17,312元，其中：安亭实业认购人民币91,116元，谷川实业认购人民币

100,228元，汉仪股份认购人民币25,968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本轮投资

人在本次增资中合计持有公司的股权占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全

面摊薄基础上的5.6269%。 

3. 本次增资的对价 

本轮投资人进行本次增资前的目标公司估值为人民币40,000万元，本次

增资后的目标公司估值为人民币42,385万元，本轮投资人认购增资而应

支付的对价总额为人民币2,385万元，其中：（1）谷川实业以人民币1,100

万元认购目标公司人民币100,228元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目标公司资

本公积；（2）安亭实业以人民币1,000万元认购目标公司人民币91,116元

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3）汉仪股份以人民币285

万元认购目标公司人民币25,968元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目标公司资

本公积。 

4. 本次增资的先决条件 

本轮投资人仅在下列条件获得全部满足后或本轮投资人书面豁免后，根

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支付投资款： 



(1) 本轮投资人已经完成对集团公司的业务、法律和财务的尽职调查，

且本轮投资人对尽职调查结果满意或集团公司及创始股东已与本

轮投资人就在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2) 集团公司已获得实质和形式上令本轮投资人满意的、为完成本次增

资所必要或需要的内部及外部的所有授权、同意、命令和批准以及

所有第三方同意。 

(3) 本次增资对应的交易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股东协议和新公

司章程）已均完成正式签署，且在交易文件签订后至交割日无任何

现有股东与集团公司对交易文件的违反。 

(4) 截至交割日，融资方在本协议所作的陈述与保证在重大方面是持续

真实、完整、准确的，并且不存在违反本协议规定的过渡期安排的

行为，集团公司的商业、运营、资产、负债、税务或其他财务状况

无任何重大不利的变化。 

(5) 公司已经通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应有效股东会决议，批准本次增资，

并同意公司签署并执行相应法律文件。 

(6) 本轮投资人已完成签署本协议所必需的全部内部审批程序，对本次

增资作出所有必要的批准、授权和公告。 

(7) 创始股东已完成其对公司认缴注册资本的足额实缴。 

(8) 创始股东及公司已经签署并向本轮投资人提交了一份确认前述先

决条件均已满足（但前述第（1）及（8）项除外）的确认函。 

5. 本次增资款的交割 

在本协议规定的本次增资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或被本轮投资人书面豁免

后，目标公司应向本轮投资人发出书面通知。本轮投资人应在收到书面

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投资款全额汇入目标公司指定的账户。 

6. 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目标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由创始股东提名四名董事，由谷

川实业提名一名董事，禾光嘉盈提名一名董事，汉仪股份提名一名董事。

董事长由创始股东提名的一名董事经董事会选举后担任。安亭实业有权

委派一名董事会观察员。 

7. 违约条款 



(1)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没有履行、没有完全履行或没有适当履行其在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者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该方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保证或承诺），无论是由于作为或是不作

为，均构成违约。 

(2)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其他方造成的一切实际的直接损失、损

害、费用或责任。若各方都有过错，则应根据实际的情况分别承担各

自的责任和损失。为避免歧义，任何情况下，违约方不需赔偿其他方

因该等违约而导致的任何间接的或偶然的损失或损害、以及任何利

润损失。为免疑义，本轮投资人之间就各自于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及责

任相互独立，一方本轮投资人对其他本轮投资人的义务及责任不承

担任何连带责任。 

(3) 不影响各方在上述第（2）项项下的权利义务，除披露清单中披露的

债务、财务报表中体现的债务以及财务报表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至交割日发生的符合以往惯例的日常经营性债务以外，任何因交割

日前存在于集团公司的违法、违规或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因知识

产权纠纷、核心人员违反保密义务或不竞争义务、任何诉讼仲裁或行

政处罚、集团公司未遵守税务、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及公积金、外汇

监管等适用法律法规而承担的赔偿、侵权、违约或其他责任）而导致

的债务和责任，应由创始股东和持股平台承担。 

(4) 违约方依据上述第（2）和（3）项进行的赔偿不得影响履约方根据中

国法律或本协议其他条款应该享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途径。 

(5) 本协议创始股东、持股平台根据本协议约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

应承担的所有违约责任、损失赔偿总额及其他任何赔付（如有且无论

是否连带）均以其届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的公允市

场价值为限，但因创始股东存在故意或恶意欺诈致公司遭受 500 万

元以上损失的不受此限。 

8. 解除条款 

(1) 下列情形发生时，本协议任何一方均有权提前至少十（10）个工作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方解除本协议，并于通知中载明解除生效日期： 



① 本协议签署后至交割日前，适用的法律、法规出现新的规定或变

化，从而使本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法规不符，并且各方无法根据

新的法律、法规就本协议的修改达成一致意见； 

② 在交割日前，一方实质性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陈述与保

证以及承诺，且自履约方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30）日内仍

未纠正违约行为。 

(2) 如在本协议所列的所有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豁免）的情况下

或工商变更完成后，本轮投资人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向目标

公司缴付相应投资金额（“逾期出资”），且逾期出资已超过三十（30）

日的，则目标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并要求逾期出资股东退出本协议，

公司与其余投资人之间的投资约定继续有效。 

9.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需经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

表适当签署（自然人签字、非自然人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 本次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等情况，也不涉及债

权债务的转移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造成公司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

情形，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形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七、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的目的 

赛博爱思是专业从事PDF软件开发的高科技企业，其主要产品UPDF是一款

用于PDF文档阅读编辑的综合版式文档应用软件，支持Windows、Mac、Android、

iOS等操作系统，提供了PDF文档的图文表格演示编辑、文档阅读、添加注释、文

件格式转换、页面管理及文档保护等诸多功能，并集成了多项AI功能。用户可以

通过内嵌的AI助手快速进行PDF内容总结、翻译和解释，用于市场调研报告总结

分析、合同审核、文案策划撰写、内容翻译、论文总结等场景；软件还可以将PDF

文件生成思维导图，保持原文章节结构，帮用户快速阅读书籍、论文和报告。2023



年，UPDF产品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收入来源以海外市场为主，2024年，其产

品注册用户、付费用户数量及营业收入继续增长。赛博爱思获得了新老股东的认

可，本轮溢价增资体现出投资人对其业务和技术的信心，公司本轮跟投以保持原

有股权比例，同时希望增量资金能够帮助UPDF在原产品基础上打造更多AI功能

和应用。 

2.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金额为285万元，占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末净资产100,236.35万

元的0.28%，占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9,142.21万元的3.12%，占比

较小，不会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营运资金。 

UPDF产品功能强大，但在PDF编辑领域，已经有其它竞品如Adobe Acrobat、

福昕软件Foxit PDF Editor，万兴PDF Element以及金山PDF，这些产品均已推出多

年，品牌影响力强，使用用户较多。虽然PDF编辑市场依然在持续增长，但是如

果UPDF不能够保持其产品的竞争力，或者没有在AI功能上做出有竞争力的创新，

或者没有以较有吸引力的价格进行竞争，则其业务增速可能受到影响。其次，赛

博爱思在创业初期，收入虽有一定规模但是在前一年度依然亏损，本轮融资之后，

如果赛博爱思收入没有达到预期规模，或者成本费用控制不当，则可能面临继续

亏损的压力，从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收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4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赛博爱思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85 万

元追加认购参股子公司赛博爱思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5968 万元，获得其 0.6724%

的股权，系公司对赛博爱思跟投以保持原有股权比例不变。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定

价公允，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



回避表决。 

 

十、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并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审议通过。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汉仪股份该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4、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5、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6、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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